
 

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函 

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公司

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、《章程》、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

定，我们作为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

司拟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以下事前认可意见： 

1、《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》 

通过了解相关单位的经营情况、财务状况，我们认为：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

2020年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的预计，此类关联交易属公

司日常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所需。我们对该等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查，该等日

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交易的必要性、

定价的公允性等方面均符合相关要求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

会审议。 

2、《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

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作为国内最具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，

具备证券从业相关资质，在其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，勤勉尽责，公允合理地发

表了独立审计意见。本次拟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承办公司2020

年度审计等法定业务及其它业务，该事项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情

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

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函》之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      

 邢敏  张兰丁  何晓云  

 

二○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